
是
情

保
護
寬
闊
周五

!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與
措
施
的
發
展
取
向

t宜
、
斗
別

關
心
一
股
兒
童
，
更
要
保
護
不
幸
兒
童
，
是
國
家
對
兒
童
福
利
不
變
的

政
策
。一

般
兒
童
，
如
果
關
愛
不
足
，
會
有
淪
為
不
幸
兒
童
的
可
能
;
不
幸
見

章
，
倘
能
妥
加
照
顧
，
可
以
無
別
一
般
兒
童
，
同
享
人
間
溫
馨
。

關
愛
要
盡
心
盡
力
，
指
的
是
工
作
者
讀
本
著
職
業
道
德
，
作
求
真
、
求

善
、
求
美
的
投
入
;
保
護
仿
制
無
微
不
至
，
耍
的
是
領
建
立
理
念
與
架
構
，
以

期
目
標
得
能
順
利
達
成
。
關
愛
見
童
必
績
是
以
全
面
、
整
體
為
前
提
，
但
落

實
保
護
卸
要
以
沒
有
一
人
受
忽
視
為
入
手
。
於
是
我
們
績
有
一
個
體
認
，
那

就
是
關
愛
與
保
護
是
一
體
的
二
面
;
只
談
關
愛
而
略
保
護
，
小
草
嫩
枝
，
愛

之
不
得
其
道
，
會
有
枯
萎
之
失
;
強
調
保
護
而
忽
略
關
愛
，
易
失
之
冷
酷
，

會
使
得
眩
性
的
服
務
變
成
呆
板
的
制
度
。
是
以
讓
所
有
兒
童
擁
有
最
基
本
的

生
長
環
蹺
，
是
理
想
也
是
目
標
。
但
社
會
的
變
遷
、
成
人
的
過
失
、
病
痛
的

不
幸
、
貧
困
的
侵
襲
、
人
性
的
兇
殲
、
間
或
會
議
兒
童
遭
受
不
幸
;
於
是
我

們
必
領
面
對
問
題
與
思
考
對
策
，
對
流
落
的
要
加
以
照
護
;
對
單
親
的
要
給

手
扶
持
;
對
病
痛
要
提
供
醫
護
;
對
受
欺
凌
的
要
介
入
保
障
，
甚
且
對
幸
而

沒
有
上
述
逼
迫
的
，
也
要
在
親
職
教
育
、
親
子
關
係
的
黨
陶
中
，
防
血
他
們

。鄭
3叔

丟失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員

不
會
面
臨
上
述
的
不
幸
。

基
於
這
樣
的
信
念
，
調
和
學
理
與
實
務
，
折
衷
冷
漠
與
狂
熱
，
宜
將
散

為
萬
殊
的
工
作
，
凝
塑
成
幾
項
重
點
，
讓
有
志
從
事
這
項
工
作
的
人
，
聲
氣

相
投
，
在
政
府
與
民
間
組
織
共
識
建
立
下
，
做
到
步
伐
一
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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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章
說
本
宋
先
後
的
政
策
取
向

物
有
本
末
，
事
有
始
終
是
方
法
學
的
強
調
，
融
古
創
新
，
擷
取
中
外
，

是
致
力
內
泊
的
充
實
，
為
了
體
系
明
確
，
特
將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簡
化
為•• 

一
個
意
念
|
|
關
愛
要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;

二
種
層
次
|
|
診
防
為
先
，
促
進
為
耍
。
診
防
是
面
對
問
題
;
而
促
進

卸
是
建
立
法
制
、
防
萬
問
題
;

三
項
重
點
|
|
專
業
體
制
的
堅
持
、
科
際
組
合
的
必
要
，
民
間
參
與
的

吸
引
。

有
了
這
樣
的
政
策
前
提
，
才
可
以
揉
擷
潮
流
，
取
精
用
弘
，
建
立
我
們

的
兒
童
福
利
措
施
，
使
之
，既
有
鄉
土
情
慎
的
國
情
特
色
，
也
兵
國
際
趨
勢
的

現
代
標
準
'
在
良
好
的
紮
根
與
篤
貴
的
奠
基
下
，
遠
離
孤
苦
虐
待
，
品
享
喜

悅
溫
馨
，
不
只
每
一
位
見
童
的
生
命
歷
程
充
滿
了
順
遂
，
抑
且
為
國
家
人
力

品
質
作
無
限
潛
能
的
提
昇
。



為
一
一
、
強
調
符
合
實
際
的
法
規
體
制

落
實
見
童
福
利
工
作
，
除
需
有
與
時
俱
進
之
政
策
以
為
推
展
導
向
外
，

更
績
訂
有
完
備
的
法
說
以
為
推
展
該
項
工
作
的
依
攘
。
唯
有
興
確
的
政
策
，

嚴
謹
的
法
令
和
完
整
的
服
務
網
絡
相
五
配
合
，
兒
童
福
利
的
措
施
方
能
發
揮

功
能
，
做
到
保
障
的
落
實
與
關
懷
的
深
入
。
我
國
自
推
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以

來
，
除
於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九
月
由
國
民
政
府
公
佈
之
社
會
救
濟
法
外
，
第
一

個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立
法
即
為
「
見
童
福
利
法
」
o

該
法
於
民
國
六
十

二
年
二
月
八
日
極
總
統
開
令
公
布
施
行
。
其
中
對
於
政
府
在
兒
童
福
利
行
政

之
組
織
、
專
業
人
員
之
培
訓
以
及
推
展
福
利
業
務
之
經
費
來
源
，
有
原
則
性

規
定
。
在
兒
童
福
利
的
行
政
系
統
方
面
，
主
管
機
關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，
省

市
為
社
會
處
局
，
縣
市
為
縣
市
政
府
，
各
執
掌
不
同
層
次
之
福
利
工
作
，
各

級
政
府
並
得
聘
請
專
家
、
學
者
及
有
關
單
位
組
織
「
兒
童
福
利
促
進
委
員
會

」
協
助
促
進
福
利
業
務
之
推
展
。
對
於
行
政
又
業
務
人
員
則
規
定
應
定
期
舉

行
職
商
品
(
在
職
訓
練
，
以
增
進
人
員
工
作
之
職
能
;
在
福
利
經
費
方
面
規
定

，
應
按
年
編
列
兒
童
福
利
預
算
及
得
動
用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，
以
充
裕
業
務
經

費
，
便
利
福
利
措
施
的
推
動
。
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是
我
國
推
展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的
母
法
，
公
布
，
質
施
後

，
政
附
社
會
福
利
部
門
攘
之
先
後
訂
定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、
「
各

級
政
府
兒
童
福
利
促
進
委
員
會
組
織
規
程
」
、
「
兒
童
寄
養
辦
法
」
、
以
及

修
正
「
托
兒
所
說
置
辦
法
」
、
函
頒
「
托
兒
所
工
作
人
員
訓
練
質
施
要
點
」

、
「
托
兒
所
工
作
人
員
訓
練
課
程
」
等
作
為
工
作
的
依
接
。
此
外
，
民
國
七

十
九
年
修
正
通
過
之
「
殲
障
福
利
法
」
對
政
府
應
提
供
殲
障
見
童
之
醫
療
、

復
健
、
重
建
、
養
護
、
教
育
、
保
險
等
基
本
福
利
措
施
規
定
，
以
及
民
國
六

十
九
年
通
過
的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
中
之
均
為
推
展
生
活
扶
助
、
醫
療
補
助
、

急
難
救
助
民
災
害
救
助
等
的
措
施
規
定
，
與
照
顧
聽
障
、
貧
困
見
童
福
利
工

作
上
的
法
令
依
接
。

我
國
兒
童
福
利
的
推
展
，
雖
以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機
關
為
主
膛
，
然
而
兒

童
權
益
的
保
障
涉
及
的
範
圍
則
廣
及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勞
工
與
司
法
各
層
面
。

例
如•• 

「
優
生
保
健
法
」
從
善
種
、
善
生
與
善
保
的
觀
點
，
保
護
兒
童
的
健

康
;
「
幼
稚
教
育
法
」
與
善
教
保
有
政
策
密
切
相
關
，
旨
在
促
進
兒
童
身
心

健
康
發
展
;
「
國
民
教
育
法
」
、
「
強
迫
入
學
條
例
」
規
定
國
民
(
六
歲
至

十
五
歲
)
有
接
受
基
本
教
育
之
義
務
;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對
資
賦
優
異
與
身

心
障
礙
兒
童
提
供
特
別
教
育
服
務
;
「
勞
動
基
章
法
」
限
制
雇
用
童
工
之
條

件
與
工
作
時
間•• 

「
民
法
」
對
兒
童
個
人
的
權
利
、
行
為
的
保
護
、
監
護
人

的
裁
定
、
扶
養
與
收
養
均
予
規
定
;
「
刑
法
」
對
未
滿
十
四
歲
人
之
行
為
，

更
訂
閱
依
法
令
不
予
處
罰
之
保
護
規
定
。

由
於
近
年
來
我
國
社
會
發
展
急
邊
變
遷
，
小
家
庭
制
度
的
盛
行
，
父
母

無
暇
照
顧
子
女
的
情
形
，
日
顯
嚴
重
，
見
童
受
虐
待
、
被
疏
忽
事
件
亦
有
增

加
趨
勢
，
並
漸
成
社
會
問
題
。
政
府
有
鑒
於
此
，
數
年
前
就
陸
續
制
訂
各
種

計
畫
、
方
案
，
如
「
加
強
家
庭
教
育
、
促
進
社
會
和
諧
五
年
計
畫
質
施
方
案

」
、
「
加
強
兒
童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質
施
要
點
」
、
「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
獎
助
計
寄
亡
，
並
擬
訂
「
棄
嬰
處
理
流
程
」
、
「
兒
童
少
年
保
護
處
理
流
程

」
等
，
經
由
各
級
主
管
梭
關
的
併
同
推
動
，
加
強
推
展
辦
理
見
童
福
利
工
作

。
同
時
，
針
對
現
行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缺
失
，
研
擬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草
案

」
送
詣
立
法
單
位
審
查
，
其
修
正
之
特
色
為

•• 

付
兒
童
福
利
精
神
和
權
貴
的
明
甘
情
化

明
示
政
府
及
各
有
關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廳
有
的
基
本
理
念
及
推
展
兒
童
福

利
應
具
的
哲
理
。
規
定
處
理
兒
童
相
關
事
務
應
以
兒
童
之
最
佳
利
益
為
優
先

考
慮
，
政
府
應
負
保
障
兒
童
權
益
之
義
務
以
及
父
母
應
負
主
要
養
育
子
女
之

賞
。

盼
兒
童
福
利
係
設
制
度
的
現
範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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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備
兒
童
保
護
的
網
絡
，
使
其
獲
有
整
體
性
的
保
護
;
明
定
保
護
措
施

運
作
流
程
並
建
立
兒
童
保
護
責
任
報
告
制
對
，
經
常
有
機
會
接
觸
不
幸
受
害

兒
童
的
專
業
人
員
課
乎
應
負
報
告
之
責
。

叫
開
兒
童
福
利
相
關
內
萃
的
精
紋
化

延
伸
婦
、
嬰
福
利
之
範
疇
，
增
列
設
置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及
收
容
未

婚
懷
孕
或
分
挽
而
遭
遇
困
境
之
婦
、
嬰
機
構
，
同
時
亦
增
列
改
府
應
辦
理
兒

童
醫
療
蕭
功
措
施
，
擴
展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之
內
渦
。

倆
兒
童
福
利
執
行
的
落
實
化

加
重
父
母
教
養
之
職
責
及
嚴
懲
戒
害
兒
童
身
心
健
康
之
人
。
強
調
家
庭

重
盤
中
親
職
教
育
之
重
要
性
，
規
定
濫
用
親
權
或
怠
忽
親
職
之
父
母
、
養
父

母
或
監
護
人
，
應
接
受
親
職
教
育
，
以
及
開
定
成
年
人
利
用
兒
童
犯
罪
者
及

對
兒
童
犯
妨
害
風
化
罪
、
傷
害
等
罪
者
，
加
重
一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。

鋒
、
服
務
對
象
與
入
卒
，
方
法

依
接
聯
合
國
兒
童
權
利
宣
言
，
兒
童
福
利
乃
意
指
凡
促
進
兒
童
身
心
健

全
發
展
與
正
常
生
活
為
目
的
的
各
種
努
力
及
事
業
均
屬
之
，
是
以
，
兒
童
福

利
的
對
象
，
不
以
貧
孤
、
不
幸
者
為
限
。
無
論
是
失
依
、
失
教
的
不
幸
兒
童

，
貧
困
或
磁
障
的
兒
童
，
以
及
一
般
正
常
的
兒
童
都
是
我
們
服
務
的
對
象
，

是
以
我
們
必
須
蘊
關
懷
於
內
涵
，
行
保
護
於
日
常
。

化
關
愛
意
念
於
質
際
的
第
一
步
就
是
確
立
以
家
庭
為
主
體
的
福
利
取
向

，
申
而
言
之
，
家
是
社
會
千
百
年
來
不
麗
的
最
基
本
單
位
，
具
有
給
予
成
員

調
適
與
保
護
的
功
能
，
他
需
要
成
員
問
彼
此
的
奉
獻
與
投
入
。
疏
離
的
泠
漠

，
分
離
的
崩
潰
，
不
間
是
遺
棄
、
暴
力
、
離
婚
、
死
亡
，
最
先
受
害
的
都
是

兒
童
。
有
親
人
失
溫
情
滋
潤
，
會
使
兒
童
瀕
向
孤
僻
;
無
親
人
而
遭
飢
寒
，

更
會
對
社
會
生
敵
意
，
不
問
他
們
遭
遇
的
是
精
神
煎
熬
的
打
擊
，
抑
或
是
經

濟
壓
迫
的
區
乏
;
都
領
要
透
過
人
為
政
策
來
挽
補
，
以
防
血
形
成
少
年
、
成

人
問
題
於
日
後
，
是
以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必
須
奠
基
於
家
庭
，
他
的
致
力
處
有

一
→
一

•• 

一
、
植
根
於
親
情
|
|
l

和
諧
家
庭
、
親
職
教
育
、
親
子
活
動
，
讓
兒
童

浸
俗
在
家
的
溫
一
按
中
。

二
、
補
足
在
社
區
|
|
不
得
已
時
有
托
嬰
、
托
兒
、
育
幼
、
課
後
托
育

、
寄
養
、
領
養
等
，
仍
是
補
足
家
庭
功
能
，
而
非
取
代
家
庭
功
能
。

一
一
一
、
落
實
於
社
會
|
|
茍
有
不
幸
漂
泊
歧
途
時
採
觀
護
制
度
、
輔
有
矯

治
、
中
途
之
家
子
以
短
暫
之
照
拂
，
但
還
是
儘
可
能
的
維
持
家
的
形
態
與
氣

戶
鼠
。萬

變
不
離
其
宗
，
是
讓
所
有
的
兒
童
們
，
擁
有
家
的
型
制
、
晶
享
家
的

溫
馨
。融

診
防
與
促
進
二
個
層
次
於
一
爐
，
就
是
透
過
法
規
的
踐
履
來
建
立
有

放
可
行
的
保
護
網
絡
，
關
愛
兒
童
的
意
念
固
不
可
缺
，
但
法
規
的
實
施
尤
為

重
要
;
服
務
兒
童
架
構
不
可
無
，
但
內
油
措
施
更
領
充
賀
，
他
的
做
法
是
:

一
、
由
親
及
疏
|
|
父
母
及
法
定
監
護
人
對
其
兒
童
負
有
保
有
之
賞
，

相
關
機
構
、
間
體
應
協
助
完
成
是
項
職
責
;
橡
察
官
得
向
法
院
聲
請
宣
告
終

血
對
兒
童
有
本
法
所
定
禁
血
行
為
之
父
母
、
養
父
母
與
其
兒
童
之
收
養
關
係

;
監
護
人
如
濫
用
親
權
得
由
檢
察
官
聲
請
停
正
該
等
監
護
人
監
護
權
，
並
得

不
受
民
法

-
O
九
四
條
之
限
制
。
這
種
法
律
與
親
情
的
衝
突
，
要
依
靠
社
會

工
作
方
法
與
保
護
網
絡
的
建
立
。

二
、
由
肉
到
外
|
|
消
極
的
不
准
供
應
兒
童
觀
閱
有
礙
身
心
之
出
版
物

、
限
制
兒
童
不
得
出
入
危
害
身
心
之
場
所
、
不
得
吸
菸
、
飲
酒
、
嚼
槓
榔
、

施
打
麻
醉
藥
品
;
不
得
對
見
章
有
妨
害
風
化
罪
等
，
不
血
是
嚇
阻
、
宣
示
的

強
調
，
而
是
對
違
規
者
踩
罰
錢
、
公
告
姓
名
、
停
業
、
接
受
親
職
教
育
、
拘

役
、
有
期
徒
刑
等
的
處
罰
。

積
極
的
是
重
視
福
利
設
施
、
經
費
籌
措
、
人
員
編
制
、
責
任
申
報
、
機

一 105 一月六年-十八囡氏莘中



構
棋
準
皆
領
訂
有
胡
文
，
使
執
行
，
依
按
有
法
，
推
展
時
著
力
有
處
。

堅
持
專
業
奉
獻
、
志
工
參
與
、
科
際
組
合
三
要
項
落
實
的
先
提
，
不
血

要
將
往
昔
「
五
善
」
政
策
的
繼
續
，
還
要
警
政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大
眾
傳
播

、
志
願
服
務
、
福
利
等
部
門
的
相
互
配
合
;
以
及
醫
學
、
法
學
、
倫
理
學
、

諮
商
學
、
營
養
學
等
來
作
科
際
綜
融
。
從
而
充
實
就
養
、
就
學
、
就
醫
的
福

利
服
務
體
系
，
達
成
「
以
專
業
來
提
昇
素
質
，
藉
學
術
來
開
拓
境
域
」
'
做

法
是
﹒
.一

、
不
只
是
專
設
單
位
、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體
制
要
及
早
完
成
，
還

要
與
兒
童
服
務
有
關
的
其
他
專
業
體
制
也
相
繼
建
立
，
才
能
協
調
分
工
，
畫

策
莖
力
。二

、
不
只
將
現
代
個
案
管
理
用
之
兒
童
保
護
，
尤
贊
與
兒
童
有
關
之
學

科
如
醫
學
、
法
律
、
教
育
、
心
理
、
營
養
、
福
利
等
併
一
屑
發
展
，
相
匡
相
持

三
、
不
只
獎
助
社
閩
、
財
團
福
利
機
構
等
設
備
的
充
實
或
公
設
民
營
，

最
重
要
還
是
促
成
社
會
上
每
一
個
人
，
基
於
對
兒
童
的
認
識
?
參
與
各
項
服

務
方
案
，
將
之
視
為
人
性
、
人
道
之
弘
揚
，
生
活
教
育
、
社
會
教
育
的
實
踐

，
在
動
員
了
參
與
者
心
與
身
一
之
後
，
兒
童
服
務
工
作
就
自
然
人
力
無
窮
、
物

力
不
竭
。

伍
、
國
時
應
勢
的
具
體
措
施

推
展
見
童
福
利
的
基
本
取
向
是
奠
基
在
家
庭
、
推
展
於
托
兒
所
、
社
區

，
落
實
於
整
體
社
會
。
要
治
標
也
治
本
，
有
軟
體
也
有
硬
體
，
他
的
原
則
取

向
已
如
上
述
，
而
意
念
必
讀
藉
措
施
始
能
臻
效
於
實
際
，
是
以
在
家
庭
教
育

中
，
實
施
親
子
活
動
;
在
托
兒
所
教
材
中
，
融
入
親
子
關
係
;
在
福
利
措
施

中
採
認
養
、
寄
養
、
領
養
，
加
強
保
護
服
務
，
同
時
對
從
事
兒
一
瞄
措
施
的
人

員
培
訓
與
機
構
設
施
標
準
改
進
，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吸
引
亦
應
全
力
以
赴
，
期 精

神
與
物
質
雙
管
齊
下
，
對
一
般
見
童
與
不
幸
兒
童
均
予
關
懷
，
來
致
力
求

真
、
求
善
與
求
美
，
其
要
項
有
•. 

一
、
救
助
工
作
方
面
|
|
政
府
對
於
家
庭
貧
窮
、
失
依
及
殘
障
的
兒
童

，
或
給
予
現
金
救
助
，
或
設
置
育
幼
院
所
加
以
收
容
教
養
。
此
外
尚
有
貧
困

子
女
助
學
金
、
免
費
醫
療
、
嬰
幼
兒
營
養
品
提
供
、
以
及
育
嬰
補
助
等
救
助

項
目
。鑑

於
目
前
低
收
入
家
庭
兒
童
雖
可
接
受
醫
療
補
助
，
然
一
般
家
庭
的
兒

童
倘
患
重
病
，
醫
療
費
用
常
成
問
題
。
特
再
試
辦
傷
病
兒
童
醫
療
補
助
措
施

，
加
強
對
一
股
兒
童
之
照
顧
。

二
、
失
依
兒
童
收
容
方
面
|
|
育
幼
院
收
容
十
五
歲
以
下
身
心
健
全
之

失
依
兒
童
。
目
前
臺
灣
地
區
共
計
有
公
、
私
立
育
幼
院
四
十
餘
所
，
收
容
兒

童
三
千
餘
名
。
近
年
來
臺
灣
經
濟
迅
速
發
展
，
國
民
所
得
提
高
，
需
要
收
容

安
置
之
孤
兒
、
棄
嬰
與
貧
困
見
童
日
益
減
少
。
復
因
家
庭
寄
養
的
推
廣
，
目

前
各
育
幼
院
實
際
收
容
人
數
普
遍
星
漸
減
趨
勢
。
是
以
，
政
府
除
輔
導
育
幼

機
構
之
一
般
運
作
，
並
協
助
其
辦
理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及
朝
向
多
元
化
之
營
運

，
以
提
供
社
區
所
需
之
兒
童
福
利
、
親
職
教
育
等
資
源
。

三
、
殘
障
兒
童
教
養
院
設
置
方
面
|
|
主
要
在
使
身
心
聽
障
之
兒
童
獲

得
適
當
的
保
育
與
教
養
，
以
達
廢
疾
者
皆
有
所
養
的
理
想
。
目
前
政
府
對
殲

障
兒
童
之
收
托
與
養
護
方
面
，
倘
有
因
家
人
無
法
照
料
之
中
、
重
度
殲
陣
兒

童
，
則
依
其
狀
況
及
需
要
，
輔
助
至
公
、
私
立
殘
障
教
養
機
構
，
給
予
適
當

之
收
容
養
護
。
對
於
部
分
無
法
進
入
特
殊
學
授
或
特
殊
班
級
就
讀
之
兒
童
，

則
以
日
間
托
育
方
式
，
委
由
教
養
機
構
輔
導
其
接
受
生
活
自
理
訓
練
及
特
殊

教
育
訓
缺
等
。

四
、
兒
童
家
庭
寄
養
服
務
方
面
|
|
民
國
七
十
年
開
始
試
辦
，
民
國
七

十
二
年
內
政
部
頒
定
「
兒
童
寄
養
辦
法
」
後
始
正
式
開
展
。
省
(
市
)
、
縣

(
市
)
政
府
均
積
極
推
展
本
項
工
作
。
目
前
接
受
家
庭
寄
養
之
見
童
均
屬
正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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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
童
，
對
於
有
偏
差
行
為
者
或
聽
障
兒
童
的
寄
養
，
正
積
極
開
拓
與
宣
導
。

五
、
協
助
親
職
的
托
育
服
務
方
面

|
|

隨
著
工
商
業
發
達
，
家
庭
結
構

改
變
，
婦
女
就
業
人
數
增
加
，
本
項
工
作
鑫
顯
重
要
。
我
國
托
兒
所
可
分
為

一
股
性
托
兒
所
及
村
里
托
兒
所
兩
大
類
，
收
托
出
生
滿
一
個
月
至
六
歲
之
幼

兒
。
為
應
實
際
需
求
，
近
年
來
政
府
亦
積
極
輔
導
民
間
團
體
或
社
區
辦
理
兒

童
課
後
托
育
，
將
收
托
服
務
由
出
生
延
伸
至
八
歲
之
兒
童
。
此
外
，
為
提
供

托
育
在
統
合
中
具
有
前
膽
、
照
料
中
有
親
情
的
服
務
，
目
前
政
府
刻
正
辦
理

與
規
劃
的
尚
包
括
﹒
-

L

設
立
示
範
托
見
所
與
改
善
社
區
、
村
里
托
兒
所
設
備
設
施
|
|
由
中

央
攘
款
補
助
縣
、
市
政
府
配
合
設
立
實
驗
性
托
兒
所
，
用
以
提
昇
當

地
托
兒
服
務
品
質
及
解
決
職
業
婦
女
幼
齡
子
女
托
育
問
題
。
此
外
亦

撥
助
經
費
充
貨
現
有
之
社
區
、
村
里
托
兒
所
教
保
活
動
設
備
，
俾
使

其
達
到
了
足
設
備
水
準
。

Z

統
籌
說
劃
編
印
教
保
教
材
，
充
實
托
兒
服
務
內
涵
l
l

策
劃
幼
見
教

保
活
動
單
元
設
計
，
並
編
向
叢
書
與
輔
助
教
材
，
並
將
之
分
賠
己
立

案
之
托
兒
所
，
提
供
教
保
範
例
，
供
教
保
人
員
參
考
使
用
，
齊
一
教

保
水
準
。

叮
叮
的
提
昇
教
保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知
能
|
|
自
由
省
(
市
)
政
府
在
其
設
置
之
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研
習
中
心
定
期
調
訓
各
跟
兒
童
福
利
從
業
人
員

，
予
以
專
業
研
習
。
中
央
亦
撥
專
款
補
助
縣
(
市
)
政
府
辦
理
教
保

人
員
在
職
與
職
前
訓
線
，
加
強
專
業
知
能
。
並
譯
介
先
進
國
家
「
日

間
托
育
服
務
範
本
」
，
以
及
撰
擬
「
教
保
工
作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手
珊

」
、
「
輔
導
家
長
參
與
教
保
活
動
範
本
」
'
提
供
政
府
機
關
與
教
保

工
作
人
員
參
考
，
期
使
工
作
日
新
又
新
。

六
、
在
防
社
傷
害
的
保
護
措
施
方
面
!
l

保
障
兒
童
有
恰
適
成
長
環
境

是
福
利
工
作
要
項
之
一
。
依
攘
現
行
兒
童
福
利
法
與
施
行
細
則
執
行
有
關
應

有
之
保
護
與
違
反
時
之
處
罰
，
以
及
後
績
之
教
養
與
安
置
措
施
。
積
極
規
劃

建
立
見
童
保
護
網
絡
、
加
強
推
展
親
職
教
育
，
藉
循
調
節
法
律
和
親
情
的
對

立
，
折
衷
自
主
和
約
束
的
二
極
，
平
衡
政
府
和
民
間
的
併
肩
等
不
同
管
道
，

落
實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。

七
、
提
供
解
惑
的
諮
詢
服
務
方
面
|
|
為
協
助
見
童
及
其
父
母
，
以
及

與
兒
童
有
關
之
機
構
、
團
體
、
解
答
兒
童
福
利
的
各
項
問
題
，
並
提
供
有
益

兒
童
身
心
正
常
發
展
與
成
長
的
資
料
和
知
識
，
期
使
兒
童
獲
得
良
好
的
培
育

，
促
進
兒
童
福
利
之
實
現
。
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分
別
設
有
社
會
福
利
中

心
或
兒
童
福
利
中
心
，
提
供
兒
童
、
家
庭
諮
詢
服
務
。

陸
、
結
論
!
知
性
中
要
具
惡
性

正
義
中
蘊
有
溫
情

兒
童
溫
馨
的
生
長
環
境
，
要
由
內
及
外
;
幼
少
妥
適
的
成
長
處
所
，
須

由
外
及
內
，
二
者
的
串
連
，
須
要
家
庭
、
社
會
、
國
家
一
以
貫
之
的
配
合
，

也
須
人
性
、
倫
理
、
文
化
的
綜
融
，
這
樣
的
政
策
才
是
知
性
中
具
感
性
;
這

樣
的
措
施
，
才
是
正
義
中
蘊
溫
情
，
我
們
期
盼
學
術
界
的
新
觀
念
、
新
知
識

撰
譯
的
引
介
，
傳
播
界
的
引
導
啟
迪
，
呼
籲
鼓
吹
，
以
期
蔚
為
風
氣
，
甚
且

政
府
機
關
財
、
主
部
門
的
支
持
，
都
是
兒
童
保
護
成
功
不
可
或
缺
的
要
素
，

但
更
重
要
的
還
是
社
會
上
所
有
的
人
，
視
他
人
子
女
一
如
自
己
子
女
;
以
關

愛
、
保
護
自
己
子
女
的
親
情
，
用
之
別
人
子
女
，
這
種
人
己
一
體
的
德
操
，

就
是
「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」
的
實
踐
，
倘
能
如
是
，
所
有
兒
童
在
幼
少
階

段
歷
程
中
，
就
不
會
受
到
忽
略
與
歧
視
，
有
的
是
恰
適
的
照
顧
、
責
任
的
保

護
，
在
親
情
呵
護
下
，
孕
育
了
仁
人
愛
物
的
襟
懷
，
在
國
家
福
利
措
施
的
照

料
下
，
陶
鑄
出
健
康
的
身
心
，
就
一
己
言
，
是
父
母
的
好
子
女
;
就
國
家
言

，
乃
是
為
諸
般
建
設
培
養
了
優
秀
的
人
力
資
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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